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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以案说纪】晒一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 
 

一、典型案例 

（一）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，或

者表态多调门高、行动少落实差，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 

1.贵州省某县委书记搞政绩工程问题。该县是该省 14 个

深度贫困县之一，县委原书记梁某曾多次开会强调脱贫攻坚

工作的重要性并信誓旦旦地表示，“带领全国 63%的水族人

民脱贫就是天大的事”。但实际上，他却把精力和资金都集

中到与脱贫攻坚无直接关系的“千神广场”等形象工程、政

绩工程上。都江镇曾是梁某对口帮扶的乡镇，但他却很少进

村。2018 年 6 月，梁某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。 

2.云南省某市委原书记疫情防控严重失职失责问题。

2020 年 9 月以来，该市先后 3 次发生疫情事件，特别是 2021

年“3·29”疫情发生后，没有迅速启动应急预案，对全员核

酸检测和全员疫苗接种工作组织不力，导致人员漏采漏检、

接种工作衔接不畅、现场组织混乱。市委原书记龚某落实党

中央决策部署不力，工作作风不深入不细致，形式主义、官僚

主义问题突出，受到撤销党内职务、政务撤职处分，降为一级

调研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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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履职尽责等方面不担当、不作为、乱作为、假作

为。 

1.河南省某县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、局长董某对辖区内

有关企业存在的多项环保违规问题，监管不力，执法不严，在

多次接到相关问题举报的情况下，查处不深入、不细致，敷衍

应付，致使相关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处理，引发群众强烈

不满。董某受到政务警告处分。 

2.某区教育局四级调研员张某等人专项清查工作走过场，

未能有效堵塞财务管理漏洞问题。2019 年 10 月，在全区预

算单位专项清查工作中，区教育局仅向各街镇教委、局直单

位下发有关意见，未按照专项清查工作要求进行对账和排查，

对下属单位上报的情况简单汇总后作出问题“零报告”，未

及时发现某中学出纳魏某挪用公款 410 余万的问题。张某作

为区教育局财务工作分管负责人，开展专项清查搞形式、走

过场，日常监管缺失，受到政务警告处分。 

（三）在联系服务群众中消极应付、冷硬横推、效率低

下，损害群众利益，群众反映强烈 

1.据报道，有些高校行政机构效率低下，部分行政干部颐

指气使，把校园变“衙门”。有的师生在去盖章签字时，遇到

“门难进、脸难看、事难办”。华北某高校学生说，学校教务

老师一周只有半天时间对学生办理业务，遇到急事只能“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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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急”。有的高校办事流程繁杂，一些事务性工作需要职能部

门盖好几个章，有学生为补办学生证到不同部门来回跑 10 趟。 

2.某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局长信箱 7年共收到 2037条

留言，所有留言的回复如出一辙——将反映情况的原文逐一

复制粘贴，投诉问题无一收到有效回复，局长信箱成了摆设。 

（四）文山会海反弹回潮，文风会风不实不正，督查检查

考核过多过频、过度留痕，给基层造成严重负担 

1.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落实为基

层减负部署流于形式、增加基层负担问题。州卫健委对为基

层减负政策不重视、不研究，未建立文件签批、审核、流转制

度，精简文件、压减督查检查等工作流于形式。2019 年 1 月

至 7 月，州卫健委下发文件 621 件，其中 478 件未经办公室

审核把关，由各业务科室以白头或便函形式通过 QQ 群自行传

输下发，大量文件内容上下一般粗，质量不高；以调研指导名

义开展督导检查 43 次，其中个别科室一个月内就开展检查考

核 5 次。基层负担应减未减，造成了不良影响。分管办公室

的州卫健委副主任江某负主要领导责任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；

其他相关责任人分别受到党内警告等处分处理。 

（五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其他问题 

1.江苏省某区因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导致安全事故问

题。2021 年 5 月 6 日，该区一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发生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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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事故。经调查，当天上午 9 时，安全巡查员多次在相关微

信群内发布“配重块存在安全隐患”的信息，项目安全员、

监理单位监管人员和总工程师陆续在群内回复“收到”，并

相继在群里提出安全要求。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在群里称

“对该问题要严肃处理”，区房地产公司副经理、小区改造

项目安全员王某回复“收到，已草拟书面处罚决定书”。“群”

里交办、“群”里回复、“群”里反馈……承建单位、施工单位

和监理单位在“群”里忙得热火朝天，“指尖上”的安全监督

有声有色，却无人迈出关键一步――叫停施工！2 个小时后，

小区改造工程发生安全事故。区纪委监委对直接责任人给予

撤职处分，立案查处 5 人。 

二、纪法条款 

1.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 

第一百一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

导责任者，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

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： 

（一）对涉及群众生产、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

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，庸懒无为、效率低下，

造成不良影响的； 

（二）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付、推诿扯皮，损害

党群、干群关系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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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待群众态度恶劣、简单粗暴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 

（四）弄虚作假，欺上瞒下，损害群众利益的； 

（五）有其他不作为、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。 

第一百一十七条 盲目举债、铺摊子、上项目，搞劳民伤

财的“形象工程”、“政绩工程”，致使国家、集体或者群众财

产和利益遭受较大损失的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给

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、

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。 

第一百二十一条 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，贯彻

执行、检查督促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，给党、国家和人民利

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

者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造成重大损失的，给予撤销

党内职务、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。 

贯彻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不力，对

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失察失责，造成较大损失或者重大损失的，

从重或者加重处分。 

第一百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，

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

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

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： 

（一）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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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热衷于搞舆论造势、浮在表面的； 

（三）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、以文件落实文件，在实际工

作中不见诸行动的； 

（四）工作中有其他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行为的。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 

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

的，予以警告、记过或者记大过；情节较重的，予以降级或者

撤职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开除： 

…… 

（二）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，玩忽职守，贻误工作

的； 

（三）工作中有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行为的； 

（四）工作中有弄虚作假，误导、欺骗行为的； 

 


